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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府办〔2021〕2 号

紫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紫金县镇级
债务管理规定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府直属有关单位：

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紫金县镇级债务管理规定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县财政局

反映。

紫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1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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紫金县镇级债务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镇级债务管理，防范镇级债务风险，调

动镇级化解债务的积极性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

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 43号）和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

务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〔2015〕43 号）等有关要求，结合我县

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镇级政府性债务，包括镇政府及其所属单位（含镇属

企业,下同）向组织或个人借款、申请贷款（借款）等形成的债务，

以及通过政府担保、承诺还款等融资形成的或有债务。

第三条 镇级政府性债务管理规定的指导原则是“坚决制止新

债,逐步化解旧债”，严格控制镇级举债上项目，或借新还旧等其他

用途。

第四条 实行镇级建设项目审批制度。所有镇级政府性投资建

设的项目，在报县发展和改革局立项的同时，须上报县财政部门审

核建设资金来源，由发改局与财政局联合审核把关，严禁脱离财力

搞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。

第五条 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一律不准对外提供任何经济担保

和财产抵押类的经济活动。

第六条 县政府对化解镇级政府性债务列入镇级综合考核，镇

政府在确保当年收支平衡的前提下，用结余资金消化历年债务，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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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按镇级当年消化债务额在镇级年终考评给予加分及奖励。

第七条 各镇政府必须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，加强财务管理，

防范财政风险，做到量力而行，量入为出，不打赤字预算，自觉接

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和监督。

第八条 建立镇级债务统计和报告制度，对镇政府性债务进行

科学分类，设立债务登记簿，将债务发生的时间、数量、经手人、

证明人等情况进行登记入簿，定期进行清理核对，并实行每年两次

向县财政部门报告。

第九条 建立镇级政府性债务偿还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按照

“谁举债、谁偿还”的原则，明确偿债责任单位，镇政府主要负责

人为责任人。

第十条 将镇级政府性债务纳入党政主要领导任期经济责任审

计的范围，并将审计结果作为评价、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

的一项主要指标。

第十一条 建立镇级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体系，按财政部要求

每月及时申报债务监测平台工作，县财政及时掌握镇级债务的规模

和债务动态监测及风险评估。

第十二条 将镇级债务管理列入镇政务公开范围，接受人大、

审计、群众监督。

第十三条 县政府将组织有关部门对镇级上报的化解债务情况

进行抽查审计，如有谎报、虚报债务额的，必须对负有直接责任的

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追究行政责任。对违反规定造成新债务的责



— 4 —

任人，依法依纪严肃处理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纪委，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委工作部门，

县武装部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群团组织，省、市驻县

各单位。

紫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1 月 13日印发


